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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 

 

 

立法會小組委員會  

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相關事宜  

 

三跑道系統項目  

財務安排方案  

 

 

引言 

 

 本文件載有香港機場管理局就郭榮鏗議員在函件

（立法會 CB(4)694/15-16(01)號文件）所提出事宜而作出的回

應。 

 

 

A. 新徵收機場建設費的法律意見依據  

 

2. 有關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為機管局提供依據徵收建

議的機場建設費相關法律條文，已載於立法會 CB(4)399/15-

16(01)號文件（概括於附件）。   

 

3. 就近期的三宗有關質疑機管局三跑道系統財務安排

的合法性等事宜提出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，高等法院裁定，根

據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機管局有明確權力收取機場建設費。法

院認為興建三跑道系統屬機管局發展香港國際機場的職能範圍

內，而機管局為履行此職能，收取機場建設費為有需要或適

當，因此完全屬於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第 7(2)(i)條所訂的機管

局權力範圍之內。 

 

4. 由於機管局正牽涉於有關其機場建設費建議等事宜

的司法覆核法律訴訟，為保障其法律專業保密權（及按照機管

局就有關司法覆核訴訟委託的外聘律師意見），機管局未能提

供所要求的相關法律意見。無論如何，高等法院的裁決已清楚

確定機管局收取機場建設費的法律權力依據。 

 

  

 
 
 
 

立法會 CB(4)840/15-16(01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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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三跑道系統項目的財務內部回報率  

 

5. 有關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（「滙豐銀行」）

2011 年報告中的 3%財務內部回報率預測與滙豐銀行 2015 年報

告中的 8%財務內部回報率預測有所差別的問題，已載於立法會

CB(4)589/15-16(01)號文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兩份報告的性質

截然不同。在計算內部回報率時亦採用了不同基準，加上兩份

報告採納的多項假設各不相同，因此這兩組內部回報率數字未

能用作任何有意義的比較。兩份報告主要差別的扼要如下，供

委員參閱。 

 

6. 2011 年研究是為《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》

（「《2030 規劃大綱》」）進行的「財務可行性研究」，主要

目的是評估雙跑道系統與三跑道系統發展方案的財務可行性。

就計算財務內部回報率而言，2011 年研究採納了 2010 年作出

的航空交通量預測，上限為 2015/2016 財政年度年客運量約

6 000 萬人次，作為比較雙跑道系統與三跑道系統方案 1的基

礎。 

 

7. 相反，2015 年研究是有關三跑道系統的「財務安排

研究」，主要目的是制訂財務安排方案，為三跑道系統提供資

金。立法會 CB(4)589/15-16(01)號文件附件 A 載有 2011 年與

2015 年滙豐銀行研究的主要差別。三跑道系統於 2015 年研究

的財務內部回報率在計及新增稅項及最終價值後，按直至

2046/47 財政年度三跑道系統項目產生的新增現金流（即收

益、營運費用及資本開支）相對於雙跑道系統的基準情況（即

航空交通量上限為年客運量 7 700 萬人次、年飛機起降量 42 萬

架次）計算。此外，2015 年研究已採用更新的假設，以反映自

2011 年以來的發展情況，其中包括： 

 

(a) 最新的三跑道系統估算建造費用（按付款當日價格

計算，由《2030 規劃大綱》中的 1,362 億元增加至

1,415 億元）； 

(b) 就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於 2012 年更新的航空交通量預

測（相對於 2010 年估算的航空交通量預測）；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鑑於當時已承諾的主要基建投資（即於 2016 年投入運作的中場範圍發展項

目），研究報告採納了 2015/2016 財政年度為評估的基礎。雙跑道系統及三跑道系

統方案的內部回報率計算方法是以自 2016 年起各自的投資項目及回報為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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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從機場建設費及調高機場收費等已知資金來源所得

的新增現金流。 

 

8. 2011 年財務可行性評估結果顯示，三跑道項目的財

務內部回報率為 3%（稅前），而於 2015 年的財務內部回報率

則約為 8%（稅後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進行 2011 年研究時僅

釐定了資金短缺差額，並無評估資金來源或融資成本。因此，

在缺乏這些會影響稅項開支的主要財務數據下，只可估算稅前

內部回報率。由於 2015 年研究已更新資金短缺差額，並釐定了

資金來源，機管局的財務顧問能估算稅後內部回報率。在任何

情況下，滙豐銀行在 2015 年研究中估算的稅前與稅後內部回報

率並無重大差別（兩者均約為 8%）。最為重要的是，我們應該

著眼於三跑道系統所帶來的經濟效益，而不是只顧及工程項目

的財務內部回報率。 

 

 

C. 滙豐銀行評估的主要風險及可能出現的下行處境  

 

9. 值得注意的是，滙豐銀行在 2015 年報告中評估五個

可能出現下行處境所造成的影響，旨在測試三跑道系統財務安

排方案在財務上是否穩健及審慎。這些情況是用於測試機管局

是否有能力取得額外借貸，以應付資金短缺情況，同時亦可維

持與投資級別相關評級相符的財務比率（2015 年滙豐銀行報告

第 6.2.1 節）。   

 

10. 2011 年滙豐銀行報告所述的信貸評級是指在參考當

時的信貸評級機構（即標準普爾）的評級方法後，機管局作為

獨立實體的相關信貸評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相關信貸評級可能

會與當時的評級機構釐定的實際最終評級不同，原因是這些評

級機構會按照慣例，考慮到機管局由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擁有，

這個做法亦符合香港公營實體的一般評級方法。   

 

11. 就 2015 年報告中測試的五個下行處境而言，滙豐銀

行的結論認為「結果顯示在這些下行處境下，機管局的財務比

率將維持在或接近符合投資級別相關評級的水平」。滙豐銀行

作為機管局的財務顧問，不適宜代表信貸機構對機管局的相關

信貸評級提出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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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儘管機管局不適宜推測投資者對投資債券的意欲，

值得強調的是，滙豐銀行已就此作出評估並認為機管局可在資

本市場以合理條款，在五個下行處境下籌措額外資金。 

 

 

徵詢意見 

 

13. 請委員留意本文件載列的額外資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港機場管理局  

2016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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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根據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收取機場建設費的法律依據 

 

 

1. 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第 5(1)(a)條述明，機管局「須按照

本條例及本着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及地區性航空中心的目

標，提供、……營運、發展及維持一個位於赤鱲角……的

民航機場。」 

 

2. 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第 7(1)條述明，機管局「有權為履行

其職能而作出必須作出或適宜作出的任何事情，或作出意

欲有利於或作出有助於履行其職能的任何事情，或作出在

履行職能方面所附帶引起的任何事情，但該等事情不得抵

觸本條例……」 

 

3. 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第 7(2)條述明，在不影響《機場管理

局條例》第 7(1)條概括性的原則下，機管局「可……在符

合第 34 條（如適用）的規定下，釐定各項收費及費

用。」 

 

4. 基於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第 34 條只涉及「機場費用」，

而《機場管理局條例》第 2 條已明確界定了「機場費

用」，故此條例第 34 條並不適用於機場建設費。 

 

 

 


